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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棟實習生宿舍生活公約 

 

 

一、入、退住宿舍須知： 

 承租對象為合約學校短期住宿者。 

 午夜十時後請降低音量，禁止大聲喧嘩，以免擾亂安寧。 

 公共區域(含門外走道)請勿放置個人用品，以不影響安全及 

其他室友之空間。 

 請節約用水、電等用品，隨手關閉房內電器。 

 實習結束請準時退宿並將鑰匙、磁卡交給 F棟保全。 

 離宿前須完成房內清潔，並將垃圾清理乾淨。 

 

二、以下禁止事項須知： 

 攜帶異性伴侶、非租賃宿舍之實習生進入宿舍、留宿。 

 竊取他人食物及物品。 

 使用火源、高瓦數之電器用品，如炊具(EX 電磁爐)等。 

 於宿舍內吸煙及電子煙。 

 將門禁卡暫借、出借他人使用 

 嚴禁外送人員上樓(僅可放置 1樓) 
 

三、設備之維護： 

 院方提供之用品如蓄意破壞而導致損毀或沾染污漬時，其修理費用由

當事人照價賠償，審議其行為後懲處。 

 設備若遇故障、損壞時請回報單位上單，並由總務室維修。 

 若遙控器電池沒電，可至總務室更換電池。 

 冰箱使用時食物需貼上貼紙並註明房號、日期，且於退宿時帶走，若

無註明者一律清除。 

 宿舍電燈電器需隨手關閉，請互相督促，若發現未關閉，住宿費用房

內每人加收１０００元/人。 

 磁卡若遺失、損壞者，需賠償５００元工本費。 

 宿舍冷氣使用儲值機管控，需至總務室儲值才可使用。 

 部份房間因設備受限無法設置冷氣儲值機，冷氣費採夏季 6~11月收

費，「每房」每日收費 40元，依實習天數而定。 

※以上公約總務室保留隨時修改及變更內容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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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棟宿舍設備介紹 
 

※每人一支鑰匙、冷氣儲值卡、宿舍門禁卡一張 

※假日前 16：00 後退宿者，總務室會於工作日早上進房盤點。 

 

一、 房內設備 

 單人床組（單人房）或單人床組（多人房） 

 個人床墊（不提供其餘個人寢具，如枕頭、棉被等） 

 個人衣櫥 

 個人用桌椅 

 冷氣、天花板涼風扇 

 

二、 公區設備 

 雙門冰箱 

 飲水機 

 垃圾桶 

 投幣式洗衣機 

 投幣式烘衣機 

 脫水機 


